原子科學院大學部優秀學生獎學金施行辦法

99年12月21日院務會議訂定

第一條  本獎學金獎勵對象為原子科學院大學部四年級學生，成績優異，品行端正者。

第二條  獎勵名額每學年二名。

第三條  獲獎同學每名核發獎學金新台幣伍萬元整。經費來源由本院管理費或捐款支出。

第4條 申請人需檢附以下文件各一式一份：（1）獎學金申請書、（2）各學年成績單、（3）推薦信至少一封、（4）未兼領其他獎學金證明、（5）其他有助於審查之文件，於每年10月1日起至10月31日止向各學系/學士班提送申請資料。獎學金申請書請自院/系/班網頁下載電子檔。

第五條  各學系/學士班辦理初審後，向院長提出推薦名單，經院行政會議評選通過，頒予獎學金。

第六條  本辦法經院務會議通過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
國立清華大學「原子科學院大學部優秀學生獎學金」申請表

基本資料

	姓  名
	
	學  號
	

	學  系
	
	年  級
	

	通訊地址
	
	電  話
	

	E-mail
	
	手  機
	


學業成績

	學年度/學期
	學分數
	專業科目學分數
	共同科目學分數
	通識科目學分數
	學業平均
	名次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
	
	
	
	
	
	
	


獲獎記錄及榮譽

	獲 獎 時 間
	獎  項  名  稱
	獎  額

	
	
	

	
	
	

	
	
	

	
	
	


檢附文件

□ 歷年成績單（含名次證明）                    □ 推薦信  封

□ 未兼領其他獎學金證明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□ 其他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申請人簽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               
院系推薦記錄
□ 第     優先推薦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系/班主任簽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

□ 推薦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院長 簽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
